
    

关于妇女  ─  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  史莉莉   

   

一、妇女是家庭暴力最大的受害群体   

家庭暴力问题无疑具有全球性，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一般
意义上讲，它指的是在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行为人以殴打、捆绑、
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给他人造成身体、精神、性等方面伤害的行为。众多的数据
表明，妇女是家庭暴力的最大受害群体。根据全国妇联权益部门的统计，在目前的家
庭暴力案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
性。据龙岩市妇联的统计，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案件占家庭暴力总数的96%。美国学者
戴维·莱文森选取了《人类关系的区域性卷宗》一书中所列的90个未使用文字的社会
和农业社会，第一次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进行了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结论之一便
是：最经常的受害者是成年妇女，而成年男性是最主要的施暴者，是最少受到伤害的
人。此外，妇女比其他类型的家庭成员更有可能因家庭暴力而受到严重和过度的伤
害 。   

二、我国关于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立法现状   

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新婚姻法首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条款纳入其中，该法第三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实施家庭
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
应当予以劝阻、调解。”第二款规定：“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
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
予以行政处罚。”2001年12月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什么是“家庭暴力”也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即“行为
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
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除此
之外，在刑法、民法通则、妇女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中
都可以找到相应的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应对条款。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在中央层
面，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规定是以新婚姻法为主导，横跨刑事、民事、行政等各
个法律部门的综合性治理系统。   

自1995年以来，各省、市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项立法活动也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截至2002年5月，全国已有湖南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了省一级的
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另有陕西等5个省也将其纳入了立法
计划。此外，还有28个地、市制定了相关的 文 件 。   

三、存在的问题   

1．新婚姻法及最高院适用解释中存在的缺陷  

新婚姻法第一次将有关家庭暴力的规定写入其中，其宗旨即体现为维护广大女性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和利益。而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丈
夫对妻子或者说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有相当一部分是性暴力、性虐待（目前还有冷暴力
一说，即丈夫故意冷淡、疏远妻子，长期对妻子的正常性生活要求不予满足）。而婚
内强奸则是一种严重的性暴力现象，一权威调查资料显示，被调查的4049名城市女性
中，有113人承认有被丈夫强迫过性生活的事，占被调查人数的2.8%；农村1079名妇



女中，有86人承认被实施过“夫妻内的强暴性行为”，占被调查人数的7.97%。专家
认为，由于调查中的各种因素，婚内强奸的绝对比例，要比上述数字大得多。在国际
层面，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的主要文件，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
对妇女的暴力宣言》等都明确将性暴力归于家庭暴力之中。《妇女公约》的条约机构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1992年通过的第19号建议第6段中将基于性别的暴力定
义为：“因为其为女性而对之施加的暴力，或对妇女危害特别严重的暴力。它包括施
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的行为、威胁施加此类行为、胁迫及其他剥夺自
由的行为。”这些事实都说明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们国家，性暴力都是一种很严重
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然而，我国新婚姻法中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的列出来加以确
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场和原则。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中指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
成虐待。”换言之，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非
持续性、非经常性的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构
成家庭暴力。这一规定实质上非常笼统和不科学，极易使人产生误解，在实践中很难
操作，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达到什么程度即构成持续性、经常性？非持续
性、非经常性又指的是什么？丈夫打了妻子一巴掌，这是非持续性、非经常性的，那
么，它构成家庭暴力吗？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婚姻法实施一年来，南京市以
家庭暴力为由诉请离婚的案件越来越多，然而，记者从法院了解到，家庭暴力真正能
被认定的却非常少，据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民庭石法官介绍，今年以来她所受理的离婚
案件中，80%以上都以家庭暴力为诉由，并请求赔偿，却没有一例予以认定。原因之
一就是当事人以家庭暴力起诉，却分不清其法律上的含义。许多市民认为只要一方动
了手，就可以以家庭暴力为由起诉离婚并获赔偿。”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市民分不清
家庭暴力的法律上的含义，而是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用语不规范，让人无法分清其
含义。按照前面的分析，新婚姻法隐含的含义为：非持续性、非经常性的造成一定伤
害后果的行为就是家庭暴力。故而，市民以此为由起诉并没有什么不对。   

2．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杀人罪、伤害罪、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等一系列罪名
使得性质严重的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得到了应有的制裁。然而，在我国，对家庭
暴力行为的惩处和普通的人身伤害案一样，是依照暴力行为所造成后果的不同而不
同，是否触犯刑律主要依据受害人的受伤程度（轻微伤、轻伤、重伤）而定。按刑法
的规定，受害人的受伤程度只有达到轻伤和重伤时，侵害人才触犯刑律；同时也只有
达到重伤时，检察院才必须提起公诉。如果只是轻伤，那么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
可以不提起公诉而让受害人自己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那么，根据我国的现有规定，
在实践中，能够真正达到《刑法》的最低制裁标准的家庭暴力行为有多少呢？据相关
资料，1992年上海各级妇保机构受理投诉家暴事件3899件，发生在夫妻间的占65.4%
（造成轻微伤者占42.2%，轻伤者占20.9%，重伤者占1.4%）。也就是说，1992年在上
海市，发生在夫妻之间触犯刑法的家庭暴力事件只占总数的34.6%，有65.4%的夫妻间
家庭暴力事件根本达不到现有刑法的最低制裁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且，在这34.6%
的比例中，构成重伤，也就是说检察院必须提起公诉的只占2.1%，还有32.5%的夫妻
间家庭暴力事件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也可以不提起公诉。事实上，受我国传统文化
中“夫妻打架乃家务事”观念的影响，再加之各种各样的因素，实践中，检察院在处
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不提起公诉。而受害妇女本身由于和施暴者的特殊关系，再加之
考虑到孩子，考虑到自身安全、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因素，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
往往是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将丈夫告上法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发生的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事件中，只有2%左右受到国家的严惩，而大量的家庭暴力事件却
得不到应有 的 制 裁 。   

3．民事及各类行政法规中存在的不足  

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民事救济制度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救济手段较为单一；各
类行政法规对于受害人的保护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受害人的诉讼权利也缺乏具体
的程序保障。限于篇幅，笔者就不在此详述 。   



  

4．地方立法存在的不足  

地方上制定的大量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中，真正具有法的效力，真
正具有强制力的屈指可数；大量的规定要么是一种宣告性、号召性的文件，要么是上
级党政机关对下级党政机关的发文，属于国家机关的内部文件，不具有全社会的普适
性。即使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职权制定的有强制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法规性决
议，如湖南、四川、宁夏《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对“家庭”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未作规定。即：不知它所指的仅仅是传统家庭中
发生的暴力，还是也包括未婚同居等关系中的暴力行为；其次，对于“暴力”一词未
作明确阐释。伤害行为达到什么程度即构成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和虐待的区别又是什
么？第三，对于达不到《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最低惩处标准的家庭暴力行
为未作规定。实践中，有大量的这类家庭暴力案件因得不到惩处而引致悲剧；第四，
民事救济不利。这方面或许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国台湾地区及欧美国家的保护令、禁
止令制度；第五，预防性措施不够，多为伤害行为发生后的补救性措施；第六，对于
配套服务设施未有规定。如：伤残鉴定机构、妇女庇护中心、法律援助程序等。我国
专门的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总体上看更像一个总则或者通则的内容，具有宣告
或是呼吁的性质，过于笼统，缺乏实践操 作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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